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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業務回顧

全球經濟在過去幾年的衰退之後正走向復蘇，但這並不表示營商來得輕易。本集團繼續謹慎行事，以確

保業務始終以最高效及最有效之企業運作。一如既往，本集團實施指引，定期重估其於市場上定位，並

重新集中經營集團所擅長之漫畫授權業務，同時繼續進軍具龐大增長潛力之業務。儘管本集團已採取應

對措施，但期內整體業績仍備受財務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所影響，因此錄得較預期為高之虧損。然而，

本集團欣然宣佈，集團計劃於中國建立的多媒體孵化基地，旨在為中國的多媒體內容創作者和漫畫家提

供製作平台及培訓中心，該項目經過多月的籌備，已經現雛形，並期待快將展現成果。總括而言，此項

目的推動是令人興奮的，不同的資源及配套設施亦已開始整合，並期待造就非凡成就。

本集團過去六個月的一些成就值得一提。科技業務方面，集團正積極尋求合適的策略性夥伴，以提升其

技術及將其進一步商業化。漫畫業務方面，集團已透過額外資源，加強其授權業務，積極爭取線上遊戲、

動畫及影片製作商機，同時繼續延伸至其他媒體範疇。文化傳信一直以來的宏願，是要將中國文化帶進

主流；為此，集團將以獨家的動漫引擎，開發具亞洲風格之動漫創作平台。普羅大眾可借助這個動漫引

擎，利用集團豐富的動漫影像資料庫，參與製作過程；在降低成本的同時，亦可吸引新一代動漫畫師加

入創作行列。除漫畫外，本集團在石油開採業務之投資已開始成形，為審慎起見，本集團於上半年全力

做好勘採工作，力求精益求精，將大部份的石油開採工作留待下半年進行。因此，有關業務對整體財務

業績的影響不大，但就至今所取得的地質數據來說，本集團有信心於勝利油田及潮水盆地之石油開採業

務極具潛力，能夠於未來創造亮麗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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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熱切期待未來之項目並對即將到來之發展歷程充滿信心。我們以敏銳的眼光辨別未來

商機，我們為此感到自豪，並將會繼續建立與現有合作夥伴及業務夥伴之間的緊密關係。提高股東價值並

盡可能減低風險繼續是我們所關注的，亦是集團首要的任務。本集團堅信在中國開展業務之龐大潛力。

中國零售市場於過去幾年發展迅速，不少新連鎖店網絡、商場及購物街不只於北京、廣州及上海等商業

城市出現，更擴展至市郊地區，便是最佳證明。憑藉本集團於全球之廣泛網絡、對於中國商業心態之理解

和認識以及專業的科技平台，本集團具備所需資源，可於中國有效地進行商業對商業的營商模式，並協

助本地及國際零售商擴充業務。除批發與零售業務外，集團亦希望通過於中國為多媒體內容創作者和漫

畫家建立製作及培訓基地，令集團的核心業務於亞洲建立領導地位。於此，本集團對於該專案從理念延

伸至實踐而預見的樂觀前景而感到欣慰，特別是得到內地政府機關和投資界的全力支持。這些設施將會

是培育新一代創作人的基地，並會成為各種多媒體製作的必然之選。本集團對現有業務有無比的信心，

對未來發展方向感到樂觀。總言之，我們真心實意向全體股東致敬，並承諾將繼續謀求長遠而有利於股

東之最佳投資策略，並為此而努力奮鬥。

致謝

本人謹就期內董事會、管理層同仁及各員工之不懈努力，以及本集團之客戶、供應商、業務夥伴及各股

東一直以來之鼎力支持，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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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22,464 18,072
銷售成本  (12,880) (10,174)
   

毛利  9,584 7,898
其他收入 4 15,644 723
行政費用  (31,988) (28,554)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的公平價值
 （減少）╱增加  (13,968) 16,97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99) (1,085)
財務費用 6 (74) (4)
   

除所得稅前虧損 7 (21,301) (4,050)
所得稅抵免 8 1,571 1,440
   

期間虧損  (19,730) (2,61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境外經營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收益  5,303 572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5,303 572
   

期間總全面收入  (14,427) (2,038)
   

應佔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9,245) (2,174)
非控股權益  (485) (436)
   

  (19,730) (2,610)
   

應佔總全面收入：
本公司擁有人  (13,942) (1,602)
非控股權益  (485) (436)
   

  (14,427) (2,03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每股虧損 9
 基本  2.79港仙 0.32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第9至第23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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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90,547 91,107
投資物業 10 151,236 151,236
長期按金  2,330 2,284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23,220 23,718
商譽 11 2,617 2,617
無形資產 12 164,861 167,87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0,000 10,000
   

  454,811 448,832
   

流動資產
存貨  2,861 1,969
應收貿易賬款 13 17,104 12,693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4 16,798 19,446
應收一所關連公司款項  2,655 –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8 48
可退回稅款  36 36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  97,718 86,378
銀行結存及金融機構存款  123,016 160,514
   

  260,236 281,08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5 6,400 5,058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20,818 20,182
應付一所聯營公司之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677 1,174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32 641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內到期 16 43 43
應繳稅項  717 703
   

  28,687 27,801
   

流動資產淨值  231,549 253,28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86,360 7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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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列）

權益

股本 17 689,256 689,256

儲備  (60,797) (46,8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28,459 642,401

非控股權益  3,014 3,499
   

總權益  631,473 645,900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後到期 16 70 93

遞延稅項負債  54,817 56,122
   

  54,887 56,215
   

  686,360 702,115
   

第9至第23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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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非控股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權益 總權益
   

     股本   投資物業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其他儲備 贖回儲備 匯兌儲備 購股權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689,456 931,509 171,671 24,586 446 10,620 63,619 2,149 (1,267,627) 626,429 – 626,429

股份購回及註銷 (200) 53 – 147 – – – – – – – –
股份合併費用 – (50) – – – – – – – (50) – (50)
收購一所附屬公司 – – – – – – – – – – 2,784 2,784
            

與擁有人之交易 (200) 3 – 147 – – – – – (50) 2,784 2,734

期間虧損 – – – – – – – – (2,174) (2,174) (436) (2,61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境外經營業務
 財務報表的匯兌收益 – – – – – 572 – – – 572 – 572
            

期間總全面收入 – – – – – 572 – – (2,174) (1,602) (436) (2,038)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89,256 931,512 171,671 24,733 446 11,192 63,619 2,149 (1,269,801) 624,777 2,348 627,125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689,256 931,511 171,671 128 446 12,949 63,619 2,149 (1,229,328) 642,401 3,499 645,900

期間虧損 – – – – – – – – (19,245) (19,245) (485) (19,73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境外經營業務
 財務報表的匯兌收益 – – – – – 5,303 – – – 5,303 – 5,303
            

期間總全面收入 – – – – – 5,303 – – (19,245) (13,942) (485) (14,427)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89,256 931,511 171,671 128 446 18,252 63,619 2,149 (1,248,573) 628,459 3,014 63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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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動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26,677) 13,357

投資業務動用之現金淨額 (11,606) (1,831)

融資業務動用之現金淨額 (97) (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38,380) 11,451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0,514 130,240

匯率變動之影響 882 444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3,016 142,13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金融機構存款 123,016 14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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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
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及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包括全年財務報表內所需的一切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惟本集團於本期間首次應用以下新訂及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份支付款項之修訂－集團現金結算
  股份支付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詮釋第4號 租賃－釐定有關香港土地租賃之租期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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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亦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當中載有若干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之修訂，主要旨在刪除不一致之處及澄清用詞。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香港
會計準則第3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及香港（國際財
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之修訂。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財務影響，且並
無對於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用之會計政策構成重大變動，惟下述者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租賃－土地及樓宇租賃之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刪除有關土地租賃分類之特定指引，以消除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一般指引不
一致之處（即租賃是否將與資產擁有權有關之重大部分風險及回報轉移予承租人）。於修訂前，預期業權不會
於租期結束時轉移至本集團之土地權益分類為「預付土地租金」項下之經營租賃及於租賃期內攤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已按照該修訂本之生效日期及過渡條文就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
追溯應用。本集團已基於該等租賃開始時已存在之資料，重新評估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未屆滿租賃土地及
土地使用權之分類，並追溯確認於香港之租賃土地為融資租賃。

當物業權益乃持作自用，則土地權益入賬列作物業、廠房及設備，而供其擬定用途之土地權益按資產可使用
年期及租期兩者之較短者作折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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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採納此修訂本之影響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租金減少 (14,238) (14,621)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 14,238 14,621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租金攤銷減少 (192) (38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增加 192 382
  

採納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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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收益

收益（亦指本集團營業額）指本集團就售出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減退貨及準備、租金收入及勘探及生產服
務收入，並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15,481 12,569

租金收入 3,277 3,311

勘探及生產服務收入 3,706 2,192
  

 22,464 18,072
  

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之收益╱（虧損） 14,748 (975)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376 1,223

管理費收入 13 –

其他收入 505 198

上市股本證券收取之股息 2 277
  

 15,644 723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0-2011

13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類資料

執行董事已識別本集團之產品及服務線為經營分類。該等經營分類已受監控，並根據分類表現作出策略決定。

本集團已經辨認以下須報告分類：

– 出版：漫畫出版及來自漫畫授權之版稅收入

– 物業投資：就位於香港之物業進行物業投資

– 原油勘探業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原油勘探服務

– 中文資訊基建：提供伺服器管理及數據寄存服務

– 電子卡服務：分設於便利店、超市、快餐店、酒店、網上購物及其他銷售點應用電子卡付款服務，如
服務站及自動販賣機等

– 零售與批發：在香港及澳門零售衣服、化妝品及女士配飾，及在日本批發絕緣物料

有關非屬須報告的其他業務活動及經營分類之資料乃合併並於「其他」中披露。其他包括在澳門之飲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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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類資料（續）

有關本集團須報告分類之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出版 物業投資 原油勘探服務 中文資訊基建 電子卡服務 零售與批發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 13,359 3,277 3,706 – 74 1,417 631 22,464
來自其他分類 6 743 – – – 323 – 1,072
        

須報告分類收益 13,365 4,020 3,706 – 74 1,740 631 23,536
        

須報告分類溢利╱（虧損） 4,072 (295) (7,662) (2,440) (1,441) (3,506) (919) (12,191)
        

其他資料
無形資產之攤銷 – – 5,905 – 409 – – 6,314
銀行利息收入 – – 368 – 5 – 3 37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5 626 2,018 – 52 39 –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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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原油 中文
 出版 物業投資 勘探服務 資訊基建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 12,402 3,311 2,192 167 18,072

來自其他分類 3 568 – – 571
     

須報告分類收益 12,405 3,879 2,192 167 18,643
     

須報告分類溢利╱（虧損） 2,517 188 (6,731) (7,512) (11,538)
     

其他資料
無形資產之攤銷 – – 5,761 – 5,761

銀行利息收入 – – 266 14 28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6 646 – 439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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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類資料（續）

就本集團營運分類所呈列之各項總數與財務報表中呈列的本集團主要財務數據的對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報告分類收益 23,536 18,643

對銷分類間收入 (1,072) (571)
  

本集團收益 22,464 18,072
  

須報告分類虧損 (12,191) (11,538)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的公平價值（減少）╱增加 (13,968) 16,97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99) (1,085)

未被分類之公司收入╱（費用） 5,431 (8,395)

財務費用 (74) (4)
  

除所得稅前虧損 (21,301)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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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分為如下地區：

 來自客戶之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居駐地） 16,840 15,714

中國 3,780 2,268

澳門 641 90

日本 1,203 –
  

 22,464 18,072
  

客戶之地理位置乃根據提供服務或交付貨物之位置。

6.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費用：
融資租約 4 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借貸 70 –
  

 7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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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7.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9,826 9,482

無形資產攤銷 6,314 5,76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3,021 1,749

 －以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16 16

股息收入 (2) 277
  

8. 所得稅抵免

由於本集團於期間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二零零九年：無），因此並無在財務報表中為香港利得稅撥備。於兩
段期間內，本集團亦無於其他司法權區錄得應課稅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抵免包括：
即期稅項 – –

遞延稅項
 －重估無形資產 1,571 1,440
  

 1,571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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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虧損19,24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174,000港元）及期間內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689,255,964股（二零零九年：689,263,614股）計算。

由於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構成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兩段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與投資物業之變動

期內，本集團收購之設備為1,60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849,000港元）。

董事認為，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市值與投資物業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
值並無明顯差異。因此，期內並無就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確認估值變動。

11. 商譽

商譽的賬面值乃因收購附屬公司而出現而本集團的管理層已經考慮到被收購附屬公司的過去表現及展望。於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商譽的賬面值並無任何變動。

12. 無形資產

 勘探和生產
 服務之權利 會所會籍 計算機軟件 許可 客戶關係 零售商合約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
 賬面值（經審核） 162,000 1,385 1,212 916 352 2,005 167,870

攤銷 (5,905) – (111) (83) (32) (183) (6,314)

匯兌調整 3,352 – (13) (9) (3) (22) 3,305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
 賬面值（未經審核） 159,447 1,385 1,088 824 317 1,800 16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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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應收貿易賬款

以下為報告日期時，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天 5,273 8,010

61－90天 1,825 1,487

91－180天 3,292 3,148

超過180天 6,714 48
  

 17,104 12,693
  

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及無抵押。董事認為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14.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應收款 11,915 13,850

按金及預付款項 4,883 5,596
  

 16,798 19,446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乃免息且無抵押。董事認為其他應收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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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於報告日期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天 4,022 2,170

61－90天 1,653 933

超過90天 725 1,955
  

 6,400 5,058
  

於報告日期之結餘乃免息並預期將於一年內償清。董事認為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16. 融資租約承擔

 最低租賃款項 最低租賃款項之現值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根據融資租約應付之款項：
一年內 51 52 43 43

第二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86 112 70 93
    

 137 164 113 136

減：未來融資費用 (24) (28) – –
    

租賃承擔之現值 113 136 113 136
  

減：須於一年內償還之款項   (43) (43)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款項   7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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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6. 融資租約承擔（續）

結餘乃以出租人以租賃資產所作之押記作為抵押。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之租期為5年。於本期內，平均實
際借貸利率為9%（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9%）。利率乃於訂約日期釐定。

所有租約均為定期償還及並無訂立或然租金付款安排。

17. 股本

本公司之股本僅包括普通股。所有股份均可收取股息及資本償還。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689,256 689,256
  

18. 有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期間，本集團與若干有關連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收取自有關連公司 收取自有關連公司 收取自有關連公司 支付有關連公司 應收有關連
 之版稅收入 之租金收入 之其他收入 之其他費用 公司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聯營公司 – – 440 478 5 11 115 31 48 33
          

聯營公司之同系附屬公司 – – – – – – – – – 236
          

由共同董事控制之有關連公司 100(a) – – – – – – – 2,655(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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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8. 有關連人士交易（續）

(a)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與有容影視投資基金有限公司（「有容影視」）訂立授權協議（「授權
協議」），其中本公司執行董事陳文龍先生持有有容影視100%權益。根據授權協議，本集團向有容影視
授出若干權利，以利用由有容影視所選定該資產之一部份，包括其中包含之任何版權作品、角色、角
色造型、故事名稱、情節、題材、對白或動作，以製作電影。

 授權協議由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起為期三年，並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屆滿。期內，由本
集團與有容影視訂立之授權協議所賺取之收入為100,000港元，此數並無超出有關上限。

(b) 應收一所有關連公司之款項2,654,8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340,206元）乃收購Raise Beauty集團之
利潤保證的餘下結餘。

19.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資本承擔（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20.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21. 比較數字

由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租賃－土地及樓宇租賃之分類，部分比較數字已經調整，以與本期間的
列報保持一致，並就於二零一零年首次披露的項目提供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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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本集團在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整體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增長24.3%至22,464,000港元，

其中約13,359,000港元、3,277,000港元、3,706,000港元、無、74,000港元、1,417,000港元及631,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12,402,000港元、3,311,000港元、2,192,000港元、167,000港元、無、

無及無）乃分別來自本集團之出版、物業投資、原油勘探服務、中文資訊基建、電子卡服務及零售與批發

及其他。

本集團之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淨額於二零零九年為2,174,000港元（或每股0.32港仙），而於本期間

則約為19,245,000港元（或每股2.79港仙），主要是因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的公平價值減

少13,96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增加16,972,000港元）。

另 外，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三十 日，本 集 團 之 資 產 淨 值 為631,473,000港 元，以 本 公 司 加 權 平 均 股 數

689,255,964股計算之每股資產淨值約為0.92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0.94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存及金融機構存款合共約123,016,000港元以及按公平價值

計入損益表之財務資產為97,718,000港元。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幣匯率波動風險。於二零一零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淨值約231,54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53,283,000港元），

流動比率為9.07（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0.11）。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總負債約為

83,57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84,016,000港元），佔股東權益約13.3%（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13.1%）。

鑒於上述各項，按其擁有充裕現金流量及其他資源之穩健財務狀況所反映，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將具備充

裕流動資金應付其日常營運。一如以往，本集團將就任何剩餘流動資金繼續遵循謹慎及嚴格之現金管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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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有129位僱員（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129位）。於期內，薪酬

開支合共約為9,82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9,482,000港元）。薪酬福利計劃維持在具競爭力

之水平，並且由管理層定期檢討。本集團會按個別長處與表現，向若干董事及僱員發放酌情花紅與具鼓

舞性作用之購股權。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

市證券。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之二零零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

劃」）。

於中期報告日期，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為144,650,000股，相當於本公司於該日之已發

行股本約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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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根據二零零二年計劃授予之購股權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零年 於期內轉自 於期內轉往  期內授出╱ 於二零一零年
   授出日期 四月一日 其他類別 其他類別 期內已失效 行使╱註銷 九月三十日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港元

(a) 董事
 張偉東先生  二零零三年 400,000 – – – – 400,000 2.65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十九日        十二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八日

 關健聰先生 (i) 二零零六年 800,000 – – – – 800,000 1.01 二零零六年
   七月七日        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六年
           七月六日

  (ii) 二零零七年 100,000 – – – – 100,000 2.37 二零零七年
   六月二十九日        六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二十八日

  (iii) 二零零七年 800,000 – – – – 800,000 1.56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六日        十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五日

 鄭國民先生  二零零三年 100,000 – (100,000) – – – 2.65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十九日   （附註1）     十二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八日

 萬曉麟先生  二零零三年 300,000 – – – – 300,000 2.65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十九日        十二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八日

 鄧宇輝先生 (i) 二零零三年 100,000 – – – – 100,000 2.65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十九日        十二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八日

  (ii) 二零零五年 1,600,000 – – – – 1,600,000 2.95 二零零五年
   三月二十四日        三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三日

  (iii) 二零零六年 100,000 – – – – 100,000 1.01 二零零六年
   七月七日        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六年
           七月六日

 鄧烱泉先生  二零零六年 50,000 – – – – 50,000 1.01 二零零六年
   七月七日        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六年
           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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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零年 於期內轉自 於期內轉往  期內授出╱ 於二零一零年
   授出日期 四月一日 其他類別 其他類別 期內已失效 行使╱註銷 九月三十日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港元

 陳文龍先生 (i) 二零零五年 1,300,000 – – – – 1,300,000 2.95 二零零五年
   三月二十四日        三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三日

  (ii) 二零零六年 650,000 – – – – 650,000 1.01 二零零六年
   七月七日        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六年
           七月六日

  (iii) 二零零七年 1,100,000 – – – – 1,100,000 2.37 二零零七年
   六月二十九日        六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二十八日

  (iv) 二零零七年 1,500,000 – – – – 1,500,000 1.56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六日        十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五日

(b) 僱員 (i) 二零零三年 3,240,000 – – – – 3,240,000 2.65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十九日        十二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八日

  (ii) 二零零五年 4,000,000 – – – – 4,000,000 2.95 二零零五年
   三月二十四日        三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三日

  (iii) 二零零六年 300,000 – – – – 300,000 1.01 二零零六年
   七月七日        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六年
           七月六日

  (iv) 二零零七年 9,550,000 – – – – 9,550,000 2.37 二零零七年
   六月二十九日        六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二十八日

  (v) 二零零七年 11,200,000 – – – – 11,200,000 1.56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六日        十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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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零年 於期內轉自 於期內轉往  期內授出╱ 於二零一零年
   授出日期 四月一日 其他類別 其他類別 期內已失效 行使╱註銷 九月三十日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港元

(c) 其他 (i) 二零零三年 1,770,000 100,000 – – – 1,870,000 2.65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十九日  （附註1）      十二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八日

  (ii) 二零零五年 20,050,000 – – – – 20,050,000 2.95 二零零五年
   三月二十四日        三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三日

  (iii) 二零零五年 3,000,000 – – – – 3,000,000 2.12 二零零五年
   十月三日        十月三日至
           二零一五年
           十月二日

  (iv) 二零零六年 11,690,000 – – – – 11,690,000 1.01 二零零六年
   七月七日        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六年
           七月六日

  (v) 二零零七年 29,250,000 – – – – 29,250,000 2.37 二零零七年
   六月二十九日        六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二十八日

  (vi) 二零零七年 41,700,000 – – – – 41,700,000 1.56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六日        十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五日

附註：

1. 鄭國民先生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退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職位。

2. 購股權行使期自授出起計為期十年。若購股權已歸屬，則購股權可於購股權期內任何時候行使。於二零一零
年九月三十日，所有購股權已歸屬。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所披露持有之購股權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

司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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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a) 董事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

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在所述登記冊內；或(c)根據上市公司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持有 佔已發行股本之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張偉東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88,600 0.03%

朱邦復先生 (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6,018,000 4.11%

 (ii) 受控公司之權益 公司權益 12,287,200

   （附註1）

鄭國民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200,000 0.03%

   （附註2）

萬曉麟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50,000 0.01%

鄧烱泉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380,000 0.06%

附註： 

(1) 12,287,200股股份乃由Bay-Club Enterprises Inc.持有，該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朱邦復先生實
益擁有。

(2) 鄭國民先生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退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職位。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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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a) 董事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聯營公司股份之權益

     佔聯營公司

     已發行股本

聯營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中國生物資源控股 關健聰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6,000,000 （附註1） 0.20%

 有限公司 鍾定縉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3,200,000 （附註2） 0.04%

 鄧宇輝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4,000,000 （附註3） 0.05%

 曾偉華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2,505,420 （附註4） 0.03%

 陳文龍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6,000,000 （附註5） 0.20%

 萬曉麟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2,000,000 （附註6） 0.15%

附註：

1. 關健聰先生實益擁有於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16,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

2. 鍾定縉先生實益擁有於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1,200,000股普通股及2,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

3. 鄧宇輝先生實益擁有於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4,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

4. 曾偉華先生實益擁有於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2,505,420股普通股。

5. 陳文龍先生實益擁有於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16,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

6. 萬曉麟先生實益擁有於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12,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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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a) 董事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

       佔已發行股本之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購股權數目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概約百分比

     港元

張偉東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400,000 2.65 二零零三年  0.06%

      十二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八日

關健聰先生 (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800,000 1.01 二零零六年 0.25%

      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六年

      七月六日

 (i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00,000 2.37 二零零七年

      六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二十八日

 (ii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800,000 1.56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五日

鄭國民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00,000 2.65 二零零三年 0.01%

    （附註1）  十二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八日

萬曉麟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300,000 2.65 二零零三年 0.04%

      十二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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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a) 董事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續）

       佔已發行股本之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購股權數目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概約百分比
     港元

鄧宇輝先生 (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00,000 2.65 二零零三年 0.26%
      十二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八日
 (i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600,000 2.95 二零零五年
      三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三日
 (ii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00,000 1.01 二零零六年
      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六年
      七月六日

鄧烱泉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50,000 1.01 二零零六年 0.01%
      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六年
      七月六日

陳文龍先生 (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300,000 2.95 二零零五年 0.66%
      三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三日
 (i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650,000 1.01 二零零六年
      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六年
      七月六日
 (ii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100,000 2.37 二零零七年
      六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二十八日
 (iv)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500,000 1.56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五日

附註： 

1. 鄭國民先生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退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職位。

2. 購股權行使期自授予十年之日開始。若購股權已歸屬，則購股權可於購股權期內任何時候行使。於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所有購股權已歸屬。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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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a) 董事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證券中擁有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

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

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在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或(c)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b) 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所知，以下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或

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為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或根據本公

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予以保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佔已發行股本之

名稱 身份 持有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L & W Holding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54,332,400 7.88%

Harvest Smart Oversea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及受控公司之權益（附註1） 89,304,000 12.96%

李柏思先生 受控公司之權益及配偶權益（附註2） 161,999,600 23.50%

周麗華女士 實益擁有人、受控公司之權益及配偶權益（附註3） 161,999,600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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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b) 主要股東權益（續）

(a)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續）

附註：

1. Harvest Smart Overseas Limited（「Harvest Smart」）實益擁有62,714,600股本公司股份，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Chamberlin Investments Limited（「Chamberlin」）所持之
26,589,4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Harvest Smart於金網資本有限公司（「金網資本」）擁有控制
性權益(35.76%)，而Chamberlin乃金網資本之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Harvest Smart被視為擁有26,589,4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2. 李柏思先生（「李先生」）分別於L & W Holding Limited（「L & W」）及Harvest Smart擁有35%及
90.77%之控制性權益。李先生之妻子周麗華女士（「周女士」）實益擁有18,363,200股本公司股份
之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先生被視為擁有161,999,6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3. 周女士實益擁有18,363,2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周女士乃李先生之妻子，且於L & W擁有控制
性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周女士被視為擁有143,636,4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所知，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人士擁

有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為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知會本

公司，或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予以保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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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合約權益

該等交易之詳情乃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8。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在期結或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董事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所訂立之其他重大

合約中，概無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現時由曾偉華先生、陳立祖先生及賴強先生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呈報等事

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守則，惟下文所述之偏

離行為除外：

守則條文A.4.1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現時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

非按指定任期委任。然而，本公司所有董事（包括執行及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110(A)

條及第190(v)條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

常規之嚴謹程度不遜於守則所訂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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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續）

守則條文E.1.2

根據守則條文E.1.2，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董事會主席張偉東先生因處理其他重要事務

而出外公幹，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然而，一位出席股東週

年大會之執行董事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出任該大會主席。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有關「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

證券之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標準。

承董事會命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偉東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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